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环境大会第五届会议通过的决

定 

 第 5/2 号决定：2022-2025 年期间中期战略以及 2022-2023 

两年期工作方案和预算 

联合国环境大会， 

回顾其推动以一体化方式有效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环

境层面的承诺，并强调拟议中期战略及拟议工作方案和预算的时间框架

恰逢采取行动落实可持续发展十年的开始， 

又回顾其鼓励执行主任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任务、工作方案和

预算范围内采取行动，在联合国系统内加强协调一致地综合落实《2030 

年议程》环境方面工作， 

还回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任务，并尊重多

边环境协定规定的任务和职权， 

回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有关规定，

并欢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其任务范围内按照国家自主贡献和优先事项

开展的活动， 

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第

三款适当考虑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在其征聘战略中采取进一步行动， 

欢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根据联合国全系统性别均等战略在其征聘

战略中确保性别均衡和均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强调环境署应在此方面

采取进一步行动， 

审议了执行主任与常驻代表委员会协商后编写的 2022-2025年期间

拟议中期战略和 2022-2023 两年期工作方案和预算，同时回顾其中使用

的一些定义和术语未经政府间商定，因此不应对今后的任何磋商或协定

作出预先判断， 

1. 核准 2022-2025 年期间中期战略及 2022-2023 两年期工作方案

和预算； 

2. 又核准环境基金批款 2 亿美元用于该两年期内下表中所列各项用

途： 



2022-2023 两年期环境基金工作方案和预算 

（千美元） 

A.   决策机关 4 000 

B.   行政领导和管理 8 000 

C.   工作方案 164 000 

气候行动 24 000 

数字化转型 14 000 

自然行动 24 000 

环境治理 26 000 

化学品和污染行动 24 000 

金融和经济转型 26 000 

科学政策 26 000 

D.   基金方案准备金 10 000 

E.   方案管理支助 14 000 

合计 200 000 

3. 强调指出执行主任、会员国和常驻代表委员会必须就编制中期战

略草案及工作方案和预算及早开展广泛和透明的协商； 

4. 又强调指出工作方案和预算必须以成果管理制为基础； 

5. 授权执行主任可在各次级方案预算项目之间对次级方案批款进行

最多 10%的资源再分配并通知常驻代表委员会，而在理由充足的例外情况

下，经事先与常驻代表委员会协商，可对批款进行超过 10%但不高于 20%

的资源再分配； 

6. 又授权执行主任经与常驻代表委员会协商，按照收入与经核准的

批款水平相比可能出现的变化，同时考虑到其他来源的预期收入，相应调

整环境基金对各项次级方案的拨款额； 

7. 还授权执行主任为执行 2022-2023两年期工作方案为环境基金活动

订立不超过 2 000 万美元的款项预先承付； 

8. 请执行主任继续对来自环境基金等所有来源的资源实行审慎的管

理办法，包括精心管理合同安排； 

9. 欢迎在增加环境基金对 2020-2021两年期工作方案内的各项活动和

业务工作的拨款额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10. 请执行主任继续监测和管理环境基金分别用于员额费用和

非员额费用的份额，同时明确将环境基金资源优先用于各项方案活动； 

11. 强调需要在常驻代表委员会审议拟议工作方案和预算之前，

尽早提前向其提供关于拟议支出和所有供资来源捐款方面的全面信息和充

分的理由说明，包括工作人员配置方面的信息； 



12. 请执行主任继续依照联合国监督、审查和独立评价程序，

进一步落实方案目标，并为此目的有效和透明地使用资源； 

13. 又请执行主任继续通过常驻代表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年度会

议向会员国汇报，并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环境大会届会上汇报各次

级方案执行情况及其预期成绩方面的评价结果和进展情况，以及环境基金

预算的执行情况，包括自愿捐款、支出、批款再分配或拨款的调整； 

14. 还请执行主任确保，除了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其他政

府间机构管理的基金以外，将各信托基金和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专用捐

款用于资助与工作方案相符的活动； 

15. 敦促各会员国及其他有条件的各方在联合国环境大会普遍

会员制的鼓励下，增加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特别是环境基金）的自愿捐

款，还请执行主任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动员全体会员国和其

他有条件的各方增加对环境署的自愿供资（包括非硬性指定用途资金）并

继续扩大捐助方基础； 

16. 注意到自愿指示性捐款比额表在扩大环境基金的捐款基础

和提高自愿供资的可预测性方面的积极效应，请执行主任除其他外，继续

依据理事会 SS.VII/1 号决定以及随后作出的任何相关决定，对自愿指示性

捐款比额表作出调整； 

17. 欢迎执行主任与常驻代表委员会密切协商，努力制定资源

调动战略，以提高资源的充足性和可预测性，并鼓励执行主任与该委员会

密切协商，实施该战略并优先扩大会员国和其他伙伴中的捐助方基础； 

18. 请执行主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第三款，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征聘战略中适当考虑到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并提交一

份关于人力资源的综合报告，供环境大会第五届会议续会审议； 

19. 又请执行主任根据联合国全系统性别均等战略，采取进一

步行动，确保其征聘战略中的性别均衡和均等； 

20. 还请执行主任与常驻代表委员会协商，提交一份主次分明、

注重成果和精炼简要的 2024-2025 两年期工作方案，供联合国环境大会第

六届会议审议并核准。  

 

 


